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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财综合字〔2016〕 2号 

  
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本科教学审核评估自评自建工作责任与评价办法》已经

2016年第 12次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 

 

江西财经大学 

2016 年 7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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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有序推进审核评估自评自建工作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确保

工作质量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各学院、各部门党政一把手是审核评估的第一责任人，执

行“一把手”责任制。充分发挥领导作用、带头作用，身先士

卒，率先垂范，真抓实干。带动本学院教师或部门人员，按照

审核评估工作的要求，任务落实到人，不放松，不推诿，认真

负责，踏实工作，绝不能因个人原因拖延单位部门的工作，更

不能因单位部门的原因拖延全校审核评估工作。  

各项目组（学院评建工作组）组长是本组自评自建直接责

任人，各组应全盘了解工作任务，分解落实到每一个成员，明

确工作目标，把握工作时间节点，掌控工作质量。 

 

对出现问题的项目组、学院评建工作组及个人，将执行“问

责制”。凡是在专家进校考察时，因某项工作事项或某一材料出

现问题，将以“严重责任事故”连带问责，若属学院的问题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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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追至项目组，若属项目组的问题则连带追责牵头单位，责任

落实到人，并予以全校通报。 

对项目组、学院评建工作组实行工作绩效评价，工作绩效

包括管理质量、材料质量和材料提交时间节点三层评价，督查

得分作为评优评先的依据。得分计算方法如下： 

各组每次督查得分（百分制）=（管理质量评价均分+材料

质量评价均分+提交材料时点得分均分）÷3 

各组审核评估督查得分（百分制）=每次督查得分之和÷督

查次数 

其中： 

㈠ 管理质量——由自评专家组评价 

从项目组、学院评建工作组工作整体状况进行判断，有下

列情况每项可扣 50-100 分： 

1.领导投入不够或不投入； 

2.工作组织不到位、责任不明确、人员参与度低且松懈、

拖拉、积极性不高等； 

3.工作无计划、无安排、无结果或进展缓慢，甚至影响全

局； 

4.总体上教学档案或支撑材料紊乱、规范性不够、细节把

控不严、缺乏撑支力，数据采集不完整或不符合要求； 

5.同一问题前后督查反复出现、改进工作无明显效果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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㈡材料质量——由自评专家组评价 

材料（专项工作如毕业论文、试卷等另行方案评价外）质

量评价，以每次督查时评建办安排的项目为准，评分及标准如

下： 

1.评分办法 

针对各项目组（部门）、学院评建工作组提供或提交的材

料逐一检查或随机抽查（各要素均有分布），每份材料均按百

分制评分，评分时材料上要标明（或批注）扣分处及扣分分值。 

2.评分标准 

⑴材料中有错别字、多字或少字或用词不当等，每处扣 1

分； 

⑵材料中数据错误，或重要数据与学校统计、或其他材料

不一致的，或重要数据漏报等，每处扣 3 分； 

⑶材料中文字表达不明确使人看不懂，或前后不一致等，

每处扣 5 分； 

⑷材料是机械抄袭且不符合学校或学院实际，或标题与表

述内容不一致的（文不对题）、条理不清，或对工作活动及成

绩、成果总结与表述不清，或办学定位、办学理念、培养目标

等表述不清或前后不一致，没有按照材料规范要求编制等，每

处扣 10分。 

⑸材料整个体逻辑结构混乱、空洞无物，或对审核要素没

有支撑力，或整个要素的材料对要素支撑力不够，有较大的遗

漏等，每处扣 2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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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提交材料时间节点---由评建办或项目组记载后汇总评

价 

按评建工作要求，各组须按评建办的通知要求按时提交各

项材料，且材料符合规范要求。 

提交的材料有下列情况每处扣 5分:不符合材料规范要求、

遗漏签名或未盖单位公章。 

提交的材料有下列情况每处（份）扣 10 分:因上款情况退

回且拒不改的。 

提交的材料超过规定时间节点，每延时 1 天每份（种）扣

10 分；组织督查评审时仍未提交的材料一律按 0分计算。 

在督查评价的基础上，学校将进行评优评先奖励，对项目

组、学院评建工作组评选优秀组织奖，对参与评估的人员评选

先进个人奖。具体评选将另行办法。 

学校设立审核评估工作经费，经费额暂为 20 万元，由分管

校领导管理使用。主要用于经费紧张单位人员加班、聘请校内

外专家督查与评估、组织工作研讨会等。 

加班津贴，由各项目组、学院评建工作组按《江西财经大

学加班津贴发放办法》（江财人事〔2015〕53号）预算、审批后

发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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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校领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江西财经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7月 12日印发   
 


